市应急局对市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第0269号建议的答复

赵婷代表：
　　您提出的“关于居民小区安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的建议”，经会同电力公司研究答复如下：
一是提请各区政府发动乡镇街道、公安派出所、住宅小区管理单位等基层力量，加强对住宅小区、楼院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停放、充电消防安全检查，及时劝阻和制止违法违规行为，广泛开展消防宣传教育。同时，推动市场监管、公安等部门，按照行业管理职责，强化电动自行车生产、流通环节源头管理，加大违法行为惩治力度；二是发布地方标准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规范》（DB12/T 1000-2020），推动各区建立试点住宅小区，推广投资建设电动车集中充电车棚，并在住宅电梯内设置防止电动车进入的视频报警系统，有效避免电动自行车进门入户；三是结合电动自行车火灾特点，广泛宣传消防常识，张贴公益海报，发放宣传资料，制作消防安全警示公益广告，开展培训宣讲，提高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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